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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3630

证券简称：拉芳家化 公告编号：

2019-031

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5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汕头市龙湖区万吉工业区龙江路13号拉芳大厦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8,337,131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61.016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吴桂谦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并表决。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林如斌先生、陈纯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张晨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副总经理曹海磊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8,261,641 99.9454 69,090 0.0499 6,400 0.0047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8,239,141 99.9291 69,090 0.0499 28,900 0.021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8,239,141 99.9291 75,490 0.0545 22,500 0.0164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8,249,141 99.9363 65,490 0.0473 22,500 0.0164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8,249,141 99.9363 65,490 0.0473 22,500 0.0164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的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8,264,181 99.9472 50,450 0.0364 22,500 0.0164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19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8,017,441 99.7689 319,690 0.2311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8,092,541 99.8231 221,990 0.1604 22,600 0.0165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议案号：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的方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

东

137,987,44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276,740 79.1386 50,450 14.4270 22,500 6.4344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111,890 60.5334 50,450 27.2938 22,500 12.1728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164,85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

的方案

276,740 79.1386 50,450 14.4270 22,500 6.4344

8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

理财产品的议案

105,100 30.0551 221,990 63.4819 22,600 6.463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审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

的 1/2�以上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苏苗声、徐梦灵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

603788

证券简称：宁波高发 公告编号：

2019-026

宁波高发汽车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5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下应北路717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4,943,96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9.0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记名投票表决， 对需审议的议案进行逐项投票表

决，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董事长钱高法先生主持本

次股东大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朱志荣先生、副总经理周宏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4,849,348 99.93 94,620 0.07 0 0.00

2、议案名称：《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4,849,348 99.93 94,620 0.07 0 0.00

3、议案名称：《2019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4,849,348 99.93 94,620 0.07 0 0.00

4、议案名称：《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4,849,348 99.93 94,620 0.07 0 0.00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4,849,348 99.93 94,620 0.07 0 0.00

6、议案名称：《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4,849,348 99.93 94,620 0.07 0 0.00

7、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4,849,348 99.93 94,620 0.07 0 0.00

8、议案名称：《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4,849,348 99.93 94,620 0.07 0 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8,527,488 98.90 94,620 1.10 0 0.00

2 《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8,527,488 98.90 94,620 1.10 0 0.00

3 《2019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8,527,488 98.90 94,620 1.10 0 0.00

4 《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8,527,488 98.90 94,620 1.10 0 0.00

5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8,527,488 98.90 94,620 1.10 0 0.00

6 《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8,527,488 98.90 94,620 1.10 0 0.00

7

《关于2019年度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

额度的议案》

8,527,488 98.90 94,620 1.10 0 0.00

8 《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8,527,488 98.90 94,620 1.10 0 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1/2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余飞涛、曹丽慧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师认为：公

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年修订）》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宁波高发汽车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

000732

证券简称：泰禾集团 公告编号：

2019-054

号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集资金

使用完毕及注销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1812号）核准，泰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于2015年9月16日非公开发行股票227,272,727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发行价格为17.60元/股，募集

资金总额为3,999,999,995.20元，扣除发行费用71,999,999.91元，募集资金净额为3,927,999,995.29元。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对上述募集资金情况进行了验证，出具了瑞华验字[2015]40020008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效果，确保资金使用安全，保护投资者利益，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泰

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管理。

公司下属作为项目实施主体的子公司分别与募集资金专户所在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具体如下：

项目实施主体 专户银行 银行账号

保荐机

构

募集资金监

管协议签署

时间

2018.12.31

余额（元）

福州中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建设银行福州城北支行

3500189000705254

6046-0003

中信建

投

2015.9 0.01

厦门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厦门分行营业

部

11014821267001 2015.9 已销户

宁德市中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东侨分公司

建设银行宁德市分行

3500168243305253

8724

2015.9 89.41

北京中维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中信银行北京媒体村支

行

8110701014400158

159

2015.9 已销户

福州泰禾新世界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兴业银行福州华林支行

1171301001001932

55

2015.9 15,701.51

厦门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民生银行厦门金榜支行 698239238

国信证

券

2016.9 9.73

公司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及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等相关规定使用募集资金。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

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完成，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共计1.58万元，均为利息收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全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完成后，节余募集

资金（包括利息收入）低于500万元人民币或者低于募集资金净额1%的，公司使用节余资金可以豁免履行相应程序及披露义务。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将募集资金专户的结余资金（均为利息收入，低于500万元人民币且低于募集资金净额1%）转出用于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

三、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情况

鉴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完成，募集资金已经使用完毕且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0，为方便公司账户管理，上述募集资金专户已全部

完成账户注销工作。 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后，相关各方就本次募集资金事项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732� �证券简称：泰禾集团 公告编号：2019-055号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担保金额超过

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敬请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句容濠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句容濠峰” ）、泉州连禾置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泉州连禾” ）、北京中维泰禾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中维” ）、北京泰禾嘉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泰

禾嘉盈” ）的供应商拟与保理公司进行应收账款保理融资业务，该业务涉及句容濠峰、泉州连禾、北京中维、北京泰禾嘉盈作为债务人的标

的债务金额分别为11,802万元、17,400万元、7,798万元、13,000万元，合计5亿元，相应保理业务的期限均不超过1年，由公司对上述标的

债务的付款义务提供差额补足及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子公司的供应商开展保理融资业务未增加公司的实际债务金额。

公司分别于2019年4月12日、2019年5月8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九十二次会议及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未来十二个

月对外担保预计情况的议案》（详见公司2019-032号、2019-049号公告），对符合条件的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预计担保额度。上

述担保在已授权预计额度内，无需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句容濠峰、泉州连禾、北京中维、北京泰禾嘉盈均满足担保调剂条件，本次担保额度均计入泉州连禾的预计担保额度。公司为全资子公

司泉州连禾的累计预计担保额度为51亿元，目前已使用额度5亿元（含本次的担保额度5亿元），剩余担保额度为46亿元。

根据董事会及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经营层已在上述框架范围内作出决策。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名称：句容濠峰置业有限公司

住所：句容市宝华镇仙林东路10-6号

法定代表人：冯立春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4年12月10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专业设计服务；房地产中介服务；物业管理；房地产租赁经营；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餐饮服务（限《食品

经营许可证》载明的主体业态和经营项目）；住宿服务、工程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股权结构：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经营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9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646,786.98 493,341.37

负债总额 647,433.80 493,617.67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491,433.80 187,728.78

净资产 -646.82 -276.29

2019年1-3月

（未经审计）

2018年1-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 -

利润总额 -493.50 -2,637.78

净利润 -370.53 -1,978.77

经核查，被担保方句容濠峰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名称：泉州连禾置业有限公司

住所：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通港西街东海泰禾广场首玺物业中心二楼办公室

法定代表人：李卫东

注册资本：8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4年3月6日

经营范围：经三路以东、泉秀东街以南，沿海大通道以北，晋江大桥连接线以西的2013-17号地块规划红线范围内开发建设、出租、出

售商住楼、写字楼及相关配套设施，物业管理等配套服务。 酒店及配套设施的开发建设及经营管理。 室内外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建筑材料

（不含危险化学品）批发。 酒店管理；会议及展览展示服务；场地租赁；以下经营范围仅限分支机构经营：翻译服务；婚庆礼仪服务；文化艺

术交流活动组织策划；美容美发服务；企业信息咨询（不含金融、证券、期货的投资咨询）；汽车租赁；停车场服务；零售：日用百货、鲜花、预

包装食品、乳制品（不含婴幼儿配方乳粉）、卷烟、雪茄烟；票务代理；餐饮服务；住宿服务；洗衣服务；游泳馆服务；健身服务。

股权结构：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9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58,243.44 1,383,164.32

负债总额 1,168,266.73 1,192,937.78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920,398.01 306,126.22

净资产 189,976.71 190,226.53

2019年1-3月

（未经审计）

2018年1-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 181,382.31

利润总额 -237.67 35,241.66

净利润 -180.53 26,425.92

经核查，被担保方泉州连禾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名称：北京中维泰禾置业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高端总部基地铺西路1号

法定代表人：项立斌

注册资本：2,8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3年5月10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劳务分包；物业管理；销售建筑材料、五金交电、自行开发的商品房、建筑机械设备。

股权结构：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9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698,083.77 588,065.97

负债总额 441,441.25 330,309.25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439,184.67 137,041.70

净资产 256,642.52 257,756.72

2019年1-3月

（未经审计）

2018年1-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339.01 98,535.75

利润总额 -1,142.83 12,317.87

净利润 -1,114.20 8,922.36

经核查，被担保方北京中维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名称：北京泰禾嘉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乙18号院3号楼10层1110室

法定代表人：项立斌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3年7月5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劳务分包；物业管理；销售建筑材料、五金交电、自行开发的商品房。

股权结构：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9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505,258.96 609,500.52

负债总额 375,212.34 498,426.50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313,212.65 161,154.26

净资产 130,046.62 111,074.02

2019年1-3月

（未经审计）

2018年1-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 230,512.02

利润总额 490.80 24,230.46

净利润 490.80 18,171.84

经核查，被担保方北京泰禾嘉盈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拟签署的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协议尚未签署。

被担保人：句容濠峰、泉州连禾、北京中维、北京泰禾嘉盈

担保人：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额度：不超过5亿元

担保期限：不超过1年

担保方式：差额补足及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四、提供担保的原因

公司子公司的供应商拟进行保理融资，可以优化公司子公司财务账期管理，优化资源配置，有利于加强公司子公司与供应商的合作关

系，有利于公司业务更好地开展。公司因上述融资业务开展需要，为子公司原有债务提供担保，被担保公司所开发项目前景良好，担保风险

可控，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8,636,878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467.90%。其中，

对参股公司实际担保499,741万元，其余均为对全资、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以及全资、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的担保，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

情况。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732

证券简称：泰禾集团 公告编号：

2019-056

号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第九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九十五次会议由董事长提议召开，会议通知于2019年5月17日以电子邮

件方式发出，经全体董事同意，会议于2019年5月1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在公司董事充分理解会议议案并表达意见后，本次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1、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广州增城项目标的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详见公司2019-057号公告）。

公司董事会审核后认为：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为参考标的公司近期的财务报告、财务状况与资产情况，以截至协议签署日公司及子公

司对标的公司的累计总投入金额为议价基础，参考标的公司所持房地产项目的基本情况以及未来销售前景，根据平等、自愿原则，通过充

分协商达成一致予以确定。本次交易事项的会议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交易对方资信情况良好，有能力支付本次交易款。本次

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的利益，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

2、 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江苏东恒海鑫置业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详见公司2019-058号公

告）。

公司董事会审核后认为：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为参考标的公司近期的财务报告、财务状况与资产情况，以截至协议签署日公司及子公

司对标的公司的累计总投入金额为议价基础，参考标的公司所持房地产项目的基本情况以及未来销售前景，根据平等、自愿原则，通过充

分协商达成一致予以确定。本次交易事项的会议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交易对方资信情况良好，有能力支付本次交易款。本次

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的利益，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

3、 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 《关于转让佛山市顺德区中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详见公司

2019-059号公告）。

公司董事会审核后认为：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为参考标的公司近期的财务报告、财务状况与资产情况，以截至协议签署日公司及子公

司对标的公司的累计总投入金额为议价基础，参考标的公司所持房地产项目的基本情况以及未来销售前景，根据平等、自愿原则，通过充

分协商达成一致予以确定。本次交易事项的会议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交易对方资信情况良好，有能力支付本次交易款。本次

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的利益，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732

证券简称：泰禾集团 公告编号：

2019-057

号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广州

增城项目标的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概述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深圳红悦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悦置业” ）、广州增城区泰禾恒昇置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昇置业” ）、深圳瑞德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德置业” ）、广州增城区泰禾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禾置

业” ）与世茂房地产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茂房地产” ）全资子公司厦门昱则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昱则” ）、厦门衡

珲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衡珲” ）于2019年5月17日签署《广州泰禾增城项目股权转让协议书》，将广州增城项目公司增城荔

涛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增城荔涛” ）、增城荔丰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增城荔丰” ）51%股权进行转让，具体如下：

转让方 受让方 交易标的

股权对价

（万元）

债权对价

（万元）

总对价

（万元）

红悦置业、

恒昇置业

厦门昱则 增城荔涛51%股权 104,521.01 4,166.63 108,687.64

瑞德置业、

泰禾置业

厦门衡珲 增城荔丰51%股权 124,516.24 87,287.70 211,803.94

合计 229,037.25 91,454.34 320,491.58

（注：加总数与汇总数的尾差系计算时四舍五入造成）

本次交易前，增城荔涛、增城荔丰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本次交易完成后，增城荔涛、增城荔丰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成为公司

参股公司。 双方将合作开发广州增城项目。

以上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为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亦不构成关联交易，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

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名称：厦门昱则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厦门市思明区民族路127号二楼F-177区

主要办公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世茂海峡大厦B塔20楼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吕翼

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3MA32KXAB7B

成立日期：2019年3月22日

经营范围：企业总部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不含评估）；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停车场管理；其他未列明

房地产业；房地产租赁经营；其他未列明商务服务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建筑装饰业。

股权结构：厦门昱则为世茂房地产全资子公司

厦门昱则成立不满一年，根据厦门昱则控股股东世茂房地产已披露的定期报告，截至2018年12月31日，世茂房地产总资产3,775.97亿

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592.34亿元，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855.13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8.35亿元。

厦门昱则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

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经核查，厦门昱则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名称：厦门衡珲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厦门市思明区民族路127号二楼F-178区

主要办公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世茂海峡大厦B塔20楼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吕翼

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3MA32L1853T

成立日期：2019年3月25日

经营范围：企业总部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不含评估）；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停车场管理；其他未列明

房地产业；房地产租赁经营；其他未列明商务服务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建筑装饰业。

股权结构：厦门衡珲为世茂房地产全资子公司

厦门衡珲成立不满一年，根据厦门衡珲控股股东世茂房地产已披露的定期报告，截至2018年12月31日，世茂房地产总资产3,775.97亿

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592.34亿元，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855.13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8.35亿元。

厦门衡珲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

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经核查，厦门衡珲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增城荔涛房地产有限公司

住所：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增江大道南32号

法定代表人：邵志荣

注册资本：12,705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3年2月17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房屋租赁；场地租赁（不含仓储）；房屋拆迁服务；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

产咨询服务；仓储咨询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教育咨询服务。

交易前后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交易前 交易后

出资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出资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红悦置业 6,480 51 0 0

恒昇置业 6,225 49 6,225 49

厦门昱则 0 0 6,480 51

合计 12,705 100 12,705 100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19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27,148.42 130,500.64

负债总额 235,870.36 139,713.42

所有者权益 -8,721.95 -9,212.78

应收账款 - -

其他应收款 77.96 6,264.74

2018年1-12月

（经审计）

2019年1-3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 -

营业利润 -847.66 -654.44

净利润 -652.72 -490.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040.28 -169.50

经核查，增城荔涛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增城荔丰房地产有限公司

住所：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大埔围村张冚山顶

法定代表人：邵志荣

注册资本：7,613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3年2月17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房屋租赁；场地租赁（不含仓储）；房屋拆迁服务；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

产咨询服务。

交易前后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交易前 交易后

出资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出资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瑞德置业 3,883 51 0 0

泰禾置业 3,730 49 3,730 49

厦门衡珲 0 0 3,883 51

合计 7,613 100 7,613 100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19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25,875.85 278,786.50

负债总额 426,554.67 279,731.48

所有者权益 -678.82 -944.98

应收账款 - -

其他应收款 141.27 1,746.30

2018年1-12月

（经审计）

2019年1-3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 -

营业利润 -473.04 -354.87

净利润 -357.51 -266.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6,417.09 -466.90

经核查，增城荔丰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增城荔涛及增城荔丰为公司于2017年7月以收购方式取得（详见公司2017-139�号公告），拥有位于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四丰、大

埔围村张冚山顶、四丰村油麻岭及独岭的四个地块，用地总面积707,170.62平方米。

（二）其他情况说明

1、截至协议签署日，标的公司名下共4个地块均已抵押给金融机构，为标的公司或其关联公司向金融机构借款进行的抵押担保；除此

以外，标的公司的资产不存在其他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2、本次交易完成后，本次交易标的公司仍为独立存续的法人主体，除交易标的公司与原股东之间的债务债权余额由受让方按股权比

例承接，其他的债权债务仍由标的公司享有或承担，不涉及其他债权债务的转移。

3、公司不存在为本次交易标的公司提供担保、委托交易标的公司理财，以及其他该标的公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等情况。截至协议签署

日，标的公司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关联往来借款项下债务将于交易对方支付第二期合作对价款前予以清结，交易完成后不存在以经营

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情形。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深圳红悦置业有限公司、广州增城区泰禾恒昇置业有限公司、深圳瑞德置业有限公司、广州增城区泰禾置业有限公司（出让方）

乙方：厦门昱则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厦门衡珲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受让方)

项目公司：增城荔涛房地产有限公司、增城荔丰房地产有限公司

标的股权：指甲方安排转让给乙方的分别以红悦置业、瑞德置业持有的项目公司51%股权

1、项目公司股权转让

（1）根据本合作协议的约定，甲方将持有项目公司的51%股权转让予乙方。

因项目实际开发建设情况及金融机构监管的原因，乙方先行收购49%的股权，即甲方将49%的股权先行转让予乙方，乙方支付相应股

权转让对价。 此后，根据项目的开发建设和运营情况，在乙方书面提出收购要求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及时配合将其持有项目公司

2%的股权转让予乙方。 为确保甲方进行转让和乙方进行受让，乙方同意先行向甲方支付等同于项目公司2%的股权转让对价的保证金即

人民币8,981.85万元（以下简称为股权转让保证金）；待进行正式股权转让时，该股权转让保证金直接冲抵乙方应支付的股权转让对价，

乙方届时无需再另行向甲方支付任何股权转让对价款项。 如逾期10个工作日仍未配合办理股权转让手续的，甲方需承担违约责任。

股权转让完成后，乙方最终持有项目公司51%的股权、甲方持有项目公司49%的股权。

（2）甲方、乙方根据本协议的约定按照持有项目公司的股权比例，共同合作开发目标项目，并通过以乙方为主的联合操盘模式，共同

投入、共担风险、共享收益。

2、交易对价

基于甲方在本协议项下做出的披露、陈述、承诺及保证等均为真实准确全面的条件下，甲乙双方协商同意：乙方收购标的股权应承担

支付的合作价款为320,491.58万元，其中：支付甲方的股权转让价款合计229,037.25万元；支付债权对价91,454.34万元。

3、交易的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为参考项目公司近期的财务报告、财务状况与资产情况，以截至协议签署日公司及子公司对项目公司的累计总

投入金额为议价基础，参考项目公司所持房地产项目的基本情况以及未来销售前景，根据平等、自愿原则，通过充分协商达成一致予以确

定。

4、合作价款支付

（1）本协议签订后，在如下条件全部成就后3个工作日内，乙方支付第一期合作对价款项，即交易总对价的50%即160,245.79万元，其

中：股权转让价款114,518.62万元；债权对价45,727.17万元为在甲乙双方与金融机构确认达到付款条件时，由乙方提供股东借款至项目

公司定向支付用于清偿项目的担保债务。

A.�荔涛公司、荔丰公司的印章、证照、银行KEY、财务章、项目资料及现场、相关职能条线由甲乙双方进行共管（如涉及金融机构监管

的，应与金融机构实现三方共管）。

B.�甲方或甲方之关联公司已致函金融机构申请清偿借款及解除对项目公司土地抵押及印章证照共管（监管）等事项。

（2）在已完成第一期合作对价款项支付的前提下，如下条件全部成就后5个工作日内，乙方支付第二期合作对价款，即交易总对价的

50%即160,245.79万元（包含2%的股权转让对价的保证金），其中：股权转让价款114,518.62万元（包含2%的股权转让对价的保证金）；

债权对价45,727.17万元在为甲乙双方与金融机构确认达到付款条件时， 由乙方提供股东借款至项目公司定向支付用于清偿项目的担保

债务。

A、甲方将荔丰公司49%股权变更登记至乙方名下。

B、甲方将荔涛公司49%股权变更登记至乙方名下。

C、项目公司截止本协议签署之日既有的关联往来借款项下债务予以清结并提供书面确认文件。

D、完成注销甲乙双方确认不再使用的银行账户。

甲方将标的股权转让给乙方所发生的税款，由各方根据相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各自承担。

5、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在交接日之后，项目公司发生的新债务（包括处罚或责任）由项目公司承担。

6、员工安置

对项目公司在职员工，在本协议签订后30个工作日内，甲乙双方协商确定继续保留的人员的人工成本由项目公司承担；甲方负责解除

项目公司与非保留人员的劳动关系、并承担相关补偿费用。

7、工商变更

本协议签署生效之日各方启动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程序，签署完毕由乙方或乙方指定第三方受让甲方持有项目公司股权应办理的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所需的全部文件并提交由乙方保管。

五、涉及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涉及的人员安置安排已在协议中约定；本次交易不涉及土地租赁情况，不涉及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出售股权所得款项将用

于公司日常经营。

六、公司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核后认为：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为参考标的公司近期的财务报告、财务状况与资产情况，以截至协议签署日公司及子公

司对标的公司的累计总投入金额为议价基础，参考标的公司所持房地产项目的基本情况以及未来销售前景，根据平等、自愿原则，通过充

分协商达成一致予以确定。

本次交易事项的会议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交易对方资信情况良好，有能力支付本次交易款。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的利

益，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

七、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的目的为加强与世茂房地产的合作，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提升广州增城项目的产品品质与服务品质，并加快项目的开发与运

营进度。

本次交易完成后，增城荔涛、增城荔丰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成为公司参股公司。双方股东将共同合作开发项目公司持有的地块，联

合操盘，共同投入、共担风险、共享收益。

本次交易预计增加公司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22,659.55万元。 具体影响以经会计师审计的财务报告为准。

八、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九十五次会议决议；

2、《广州泰禾增城项目股权转让协议书》。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732

证券简称：泰禾集团 公告编号：

2019-058

号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江苏东恒海鑫置业有限公司

部分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概述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苏州锦润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锦润” ）与世茂房地产控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世茂房地产” ）全资子公司厦门悦衡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悦衡” ）于2019年5月17日签署《苏州淀山湖项目

股权转让协议书》，苏州锦润向厦门悦衡转让苏州锦润持有的江苏东恒海鑫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恒海鑫” ）20%股权，股权对价款

为29,430万元，同时由厦门悦衡承接苏州锦润对东恒海鑫的股东借款14,958万元，交易总对价为44,388万元。

本次交易前，苏州锦润持有东恒海鑫100%股权，交易完成后，苏州锦润持有东恒海鑫80%股权，东恒海鑫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双方将合作开发苏州淀山湖项目。

以上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为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亦不构成关联交易，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

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名称：厦门悦衡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厦门市思明区民族路127号二楼F-79区

主要办公地址：厦门市思明区世茂海峡大厦B座20楼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吕翼

注册资本：2,000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3MA3260BD3G

成立日期：2018年10月18日

经营范围：企业总部管理；其他未列明商务服务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不含评

估）；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停车场管理；其他未列明房地产业；房地产租赁经营；建筑装饰业。

股权结构：厦门悦衡为世茂房地产全资子公司

厦门悦衡成立不满一年，根据厦门悦衡控股股东世茂房地产已披露的定期报告，截至2018年12月31日，世茂房地产总资产3,775.97亿

元，归属母公司净资产592.34亿元，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855.13亿元，归属母公司净利润88.35亿元。

厦门悦衡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

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经核查，厦门悦衡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江苏东恒海鑫置业有限公司

住所：淀山湖镇

法定代表人：罗跃东

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3年1月13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土木工程建筑、室外装饰；线路、管道、设备的设计、安装、维修；国内贸易（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前置许可经营、禁止经营的除外）；绿化工程；花卉苗木的种植、销售；房地产中介服务、物业管理、房地产租赁经营；普通货物仓储服务；设

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工程项目管理、企业管理。

交易前后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交易前 交易后

出资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出资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苏州锦润 10,000 100 8,000 80

厦门悦衡 0 0 2,000 20

合计 10,000 100 10,000 100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19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89,907.56 88,363.45

负债总额 95,305.61 93,941.13

所有者权益 -5,398.05 -5,577.68

应收账款 - -

其他应收款 70.83 53.99

2018年1-12月

（经审计）

2019年1-3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8.95 -

营业利润 -623.81 -179.63

净利润 -473.14 -179.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73.83 2.71

经核查，东恒海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东恒海鑫为公司于2017年9月通过产权交易所竞拍方式取得（详见公司2017-199号公告）。 东恒海鑫拥有位于江苏省昆山市淀山湖

永利路南侧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及其开发建设权益，截至目前未开发的用地面积为394,117平方米。

（二）其他情况说明

1、截至交易基准日（2019年2月28日），交易标的公司存在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形，包括标的公司股权质押担保以及标的公司资产抵押

担保，担保所涉债务剩余本金余额合计为193,000万元。 除上述情形外，交易标的公司的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

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2、本次交易完成后，交易标的公司仍为独立存续的法人主体，除协议约定的债权债务承接外，其他债权债务仍由相应公司享有或承

担。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苏州锦润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出让方）

乙方：厦门悦衡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受让方）

项目公司：江苏东恒海鑫置业有限公司

1、标的股权转让

甲方将持有项目公司20%的股权转让予乙方。转让完成后，乙方持有项目公司20%的股权，甲方持有项目公司80%的股权。甲方、乙方

根据本协议的约定按照持有项目公司的股权比例，共同合作开发目标项目，并通过联合操盘，双方共同投入、共担风险、共享收益。

2、交易对价

基于甲方在本协议项下做出的披露、陈述、承诺及保证等均为真实和准确的条件下，双方协商同意：乙方收购标的股权的交易对价款

为44,388万元，其中，股权转让款29,430万元，承担项目公司股东借款14,958万元。

3、交易的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为参考项目公司近期的财务报告、财务状况与资产情况，以截至协议签署日公司及子公司对项目公司的累计总

投入金额为议价基础，参考项目公司所持房地产项目的基本情况以及未来销售前景，根据平等、自愿原则，通过充分协商达成一致予以确

定。

4、交易对价的支付

双方确认，乙方应支付的交易对价款分两部分支付：

第一部分为5,788万元，支付条件如下：

在项目公司的印章、证照、银行KEY进行共管，甲方转让项目公司20%股权的工商登记所有文件资料已签署并交付乙方保管后5个工

作日内，乙方支付第一部分交易对价款的50%即2,894万元：

在前述付款条件满足，且甲方已将项目公司20%股权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至乙方名下并取得股权变更备案证明后5个工作日内，乙方支

付第一部分交易对价款的剩余50%即2,894万元。

第二部分为38,600万元，支付条件及方式如下：

乙方同意，自交接日起，对于由项目公司担保的债务，乙方按20%比例定向支付甲方及关联方往来款以解除项目公司担保。 为完成标

的股权变更登记，乙方应向甲方确认同意向金融机构提供符合其要求的文件或满足金融机构的要求。 双方确认，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前

述由项目公司担保的债务剩余本金余额合计为193,000万元，乙方应当定向支付甲方及关联方往来款合计为38,600万元。

甲方将标的股权转让给乙方所发生的税款，由各方根据相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各自承担。

5、债务处理及承担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在交接日之后，项目公司发生的新债务（包括处罚或责任）由项目公司承担。

6、员工安置

对项目公司在职员工，在本协议签订后30个工作日内，甲方、乙方协商确定继续保留的人员的人工成本由项目公司承担；甲方负责解

除项目公司与非保留人员的劳动关系、并承担相关补偿费用。

7、工商变更

本协议签署生效之日起各方启动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程序，签署乙方受让甲方持有项目公司20%股权应办理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所需

的全部文件。

甲方应确保在本协议签署之日起45日内，将项目公司股权转让过户至乙方名下，过户登记取得的相关证照取得由甲、乙双方共管。

五、涉及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涉及的人员安置安排已在协议中约定；本次交易不涉及土地租赁情况，不涉及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出售股权所得款项将用

于公司日常经营。

六、公司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核后认为：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为参考标的公司近期的财务报告、财务状况与资产情况，以截至协议签署日公司及子公

司对标的公司的累计总投入金额为议价基础，参考标的公司所持房地产项目的基本情况以及未来销售前景，根据平等、自愿原则，通过充

分协商达成一致予以确定。

本次交易事项的会议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交易对方资信情况良好，有能力支付本次交易款。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的利

益，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

七、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的目的为加强与世茂股份的合作，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提升苏州淀山湖项目的产品品质与服务品质，并加快项目的开发与运

营进度。

本次交易完成后，东恒海鑫继续纳入公司合并报表。 本次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因合并报表范围未发生变化，

本次交易对公司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无影响。 具体影响以经会计师审计的财务报告为准。

八、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九十五次会议决议；

2、《苏州淀山湖项目股权转让协议书》。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732� � � � � � �证券简称：泰禾集团公告编号：2019-059号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佛山市顺德区中维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概述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福建中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中维” ）与世茂房地产控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茂房地产” ）全资子公司厦门锦翌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锦翌” ）、以及福建灏宇智通实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灏宇智通” ）于2019年5月17日签署《佛山泰禾院子项目股权转让协议书》，灏宇智通放弃优先购买权，由福建中维向厦门锦

翌转让福建中维持有的佛山市顺德区中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德中维” ）30%股权，股权对价款为370.37万元，同时厦门

锦翌承接福建中维对顺德中维的股东借款31,935.61万元，交易总对价为32,305.98万元。

本次交易前，福建中维持有顺德中维81%股权，灏宇智通持有顺德中维19%股权，福建中维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交易完成后，福建

中维持有顺德中维51%股权，厦门锦翌持有顺德中维30%股权，灏宇智通持有顺德中维19%股权，顺德中维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各

方将合作开发佛山院子项目。

以上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为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亦不构成关联交易，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

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名称：厦门锦翌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厦门市思明区民族路127号二楼F-179区

主要办公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世茂海峡大厦B塔20楼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吕翼

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3MA32L83342

成立日期：2019年3月26日

经营范围：企业总部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不含评估）；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停车场管理；其他未列明

房地产业；房地产租赁经营；其他未列明商务服务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建筑装饰业。

股权结构：厦门锦翌为世茂房地产全资子公司

厦门锦翌成立不满一年，根据厦门锦翌控股股东世茂房地产已披露的定期报告，截至2018年12月31日，世茂房地产总资产3,775.97亿

元，归属母公司净资产592.34亿元，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855.13亿元，归属母公司净利润88.35亿元。

厦门锦翌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

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经核查，厦门锦翌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佛山市顺德区中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乐从居委会河滨花园新业楼首层商铺2

法定代表人：邵志荣

注册资本：1,234.57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6年4月7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室内装饰装修。

交易前后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交易前 交易后

出资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出资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福建中维 10,000.00 81 629.63 51

灏宇智通 234.57 19 234.57 19

厦门锦翌 0 0 370.37 30

合计 1,234.57 100 1,234.57 100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19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754,353.59 1,814,793.02

负债总额 1,758,258.06 1,819,149.01

所有者权益 -3,904.47 -4,355.98

应收账款 - -

其他应收款 972,012.78 994,486.34

2018年1-12月

（经审计）

2019年1-3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 0.0002

营业利润 -3,583.84 -606.23

净利润 -2,675.92 -451.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4,400.50 74,721.89

经核查，顺德中维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顺德中维拥有位于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天虹路南侧、永盛路以西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及其开发建设权益，目标地块用地面积共计120,

678.76平方米。

（二）其他情况说明

1、截至协议签署日，顺德中维存在因自身融资而产生土地抵押及股权质押担保，共计融资余额为30.26亿元。 除上述情形外，交易标的

公司的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2、本次交易完成后，交易标的公司仍为独立存续的法人主体，相关债权债务仍由相应公司享有或承担，不涉及债权债务的转移。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1：福建中维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甲方2：福建灏宇智通实业有限公司

（甲方1为出让方，甲方1、甲方2合称甲方）

乙方：厦门锦翌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受让方）

项目公司：佛山市顺德区中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标的股权转让

本协议签署之日起60日内，甲方1将持有项目公司30%的股权转让予乙方。 甲方2放弃优先购买权。 转让完成后，乙方持有项目公司

30%的股权，甲方1持有项目公司51%的股权，甲方2持有项目公司19%的股权。甲方1、甲方2、乙方根据本协议的约定按照持有项目公司的

股权比例，共同合作开发目标项目，并通过联合操盘，双方共同投入、共担风险、共享收益。

2、交易对价

在满足本协议约定的先决条件的前提下，基于甲方在本协议项下做出的披露、陈述、承诺及保证等均为真实和准确全面的条件下，双

方协商同意：乙方收购标的股权交易对价为32,305.98万元，其中股权对价为370.37万元，同时承接福建中维对顺德中维的股东借款31,

935.61万元。

3、交易的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为参考项目公司近期的财务报告、财务状况与资产情况，以截至协议签署日公司及子公司对项目公司的累计总

投入金额为议价基础，参考项目公司所持房地产项目的基本情况以及未来销售前景，根据平等、自愿原则，通过充分协商达成一致予以确

定。

4、交易对价的支付

双方确认，乙方应支付的交易对价款分两期支付：

在项目公司的项目证照、公章、财务章、银行KEY已经甲乙双方共管（如涉及金融机构共管的，应与金融机构实现三方共管）后3个工

作日内，乙方支付第一期交易对价款16,338.17万元。

在乙方已取得项目公司30%的股权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后3个工作日内，乙方支付第二期交易对价款15,967.80万元。

甲方将标的股权转让给乙方所发生的税款，由各方根据相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各自承担。

5、债权债务处理及承担

（1）项目公司与甲方及关联方的应收应付往来款，甲方应在协议签署之日起30日内清理完毕（经乙方书面同意继续保留的除外），债

权债务在项目公司消灭，并完成账务清洁处理，承担因此而发生的相关费用或责任。

（2）截至协议签署日，顺德中维存在因自身融资而产生土地抵押及股权质押担保，共计融资余额为30.26亿元，由项目公司继续承担。

（3）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在交接日之后，项目公司发生的新债务（包括处罚或责任）由项目公司承担。

6、员工安置

对项目公司在职员工，在本协议签订后30个工作日内，甲方、乙方协商确定继续保留的人员的人工成本由项目公司承担；甲方负责解

除项目公司与非保留人员的劳动关系、并承担相关补偿费用。

7、工商变更

本协议签署生效之次日各方启动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程序，签署乙方或乙方指定第三方受让甲方持有对应股权应办理的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所需的全部文件。

五、涉及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涉及的人员安置安排已在协议中约定；本次交易不涉及土地租赁情况，不涉及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出售股权所得款项将用

于公司日常经营。

六、公司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核后认为：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为参考标的公司近期的财务报告、财务状况与资产情况，以截至协议签署日公司及子公

司对标的公司的累计总投入金额为议价基础，参考标的公司所持房地产项目的基本情况以及未来销售前景，根据平等、自愿原则，通过充

分协商达成一致予以确定。

本次交易事项的会议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交易对方资信情况良好，有能力支付本次交易款。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的利

益，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

七、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的目的为加强与世茂股份的合作，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提升佛山院子项目的产品品质与服务品质，并加快项目的开发与运营

进度。

本次交易完成后，顺德中维继续纳入公司合并报表。 本次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因合并报表范围未发生变化，

本次交易对公司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无影响。 具体影响以经会计师审计的财务报告为准。

八、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九十五次会议决议；

2、《佛山泰禾院子项目股权转让协议书》。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八日


